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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原市审批服务管理局
固审批（联审）〔2024〕15号

关于国能宁夏六盘山电厂 2 ×1000MW机组
扩建工程铁路专用线涉河建筑物

防洪评价报告的批复

国能宁夏六盘山能源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国能宁夏六盘山电厂 2 ×1000MW机组扩建

工程铁路专用线涉河建筑物防洪评价报告的请示》及附件收悉

（项目代码：2312-640402-04-01-997294）。我局于 2024年 6月

12 日组织专家及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对国能宁夏六盘山电厂 2

×1000MW 机组扩建工程铁路专用线项目进行现场勘验，根据

2024年 6月 12日专家评审会审查意见及报批稿文本，现批复如

下：

一、国能宁夏六盘山电厂 2 ×1000MW机组扩建工程是自治

区“十四五”重大工程项目，其铁路专用线项目的实施能够有效

解决铁路运输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，对构筑区域煤炭运输通道、

统筹推进固原地区煤电一体化协同发展、助推固原经济社会高质

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项目实施前，对 2 ×1000MW机组扩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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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铁路专用线项目进行防洪影响评价是十分必要的。

二、国能宁夏六盘山电厂 2 ×1000MW机组扩建工程铁路专

用线项目位于固原市原州区，属新建项目。该项目新建砂河沟大

桥、北川里中桥、马家沟大桥、福银高速特大桥，4座桥均位于

头营镇境内，涉及保家沟、1#支沟、马家沟、铁家沟和方堡沟等

河流沟道。项目概算总投资 91503.22万元。

三、项目新建砂河沟大桥1座，桥长127.22m，桥梁跨径3-32m，

最大桥高 13.54m，最低梁底标高 1549.279m，河道内布设 3组墩

径 2.0m 间距 32.6m 的阻水桥墩；新建北川里中桥 1 座，桥长

91.57m，桥梁跨径 2-32m，最大桥高 17.65m，最低梁底标高

1567.890m，河道内布设 1组墩径 2.0m间距 32.6m的阻水桥墩；

新建马家沟大桥 1座，桥长 144.64m，桥梁跨径 4-32m，最大桥

高 15.79m，最低梁底标高 1582.547m，河道内布设 3组墩径 2.1m

间距 32.6m的阻水桥墩；新建跨福银高速特大桥 1座，桥跨越铁

家沟和方堡沟，桥长 4219.67m，桥梁跨径组合 73-32m+（48+80+48）

连续梁+7-32m+2-24m+41-32m，其中跨铁家沟段桥梁最低梁底高

程 1598.087m，河道内布设 1 组墩径 2.0m 的桥墩，跨方堡沟段

桥梁最低梁底高程 1598.885m，河道内布设 3 组墩径 2.3m的桥

墩。跨福银高速特大桥上部结构采用现浇混凝土连续梁，下部结

构采用 T形桥台；其余 3座桥梁上部结构均采用预应力混凝土 T

梁，下部结构均采用 T形桥台。桥梁设计的洪水标准、结构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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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桥跨布置、梁底标高、桥长等均符合有关规定标准，原则同意

设计砂河沟大桥、北川里中桥、马家沟大桥、跨福银高速特大桥

洪水标准均为 100年一遇。

四、《评价报告》编制基本符合《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

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》相关规定，内容全面，分析评价结论合

理，原则同意评价报告。

五、工程施工前，项目建设单位应在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和

河道管理单位办理相关手续。

六、工程施工期间，建设单位应切实加强施工组织和项目管

理，严格落实工程防护措施和项目防洪措施，认真组织编制《防

汛应急预案》，全面负责施工期间的防洪安全。施工单位应合理

安置临时建筑物及物料存放等，妥善处理好施工机械和施工人员

造成的各种废弃物，严禁向河道内倾倒或者任意堆放施工垃圾，

并及时清除处理施工期间围堰、临时过道、临时堆积物和河道内

的临时施工设施、施工垃圾，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和河水水质不受

污染。工程应安排在非汛期实施，并主动接受当地水行政主管部

门和河道管理单位的监督管理，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。

建设项目批准后，建设单位应及时将批准文件和施工安排、《防

汛应急预案》报送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，经同意后办理施工

手续。

七、工程竣工后，施工单位应及时拆除临时建筑物，恢复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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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周边及河道原貌，并按照《评价报告》提出的要求做好后期恢

复和补救措施。同时，建设单位应及时向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和

河道管理单位报送项目竣工资料，提出验收申请，经验收合格后

方可投入使用。

本审查意见有效期 2年，自印发之日起计算，项目有效期内

未开工建设的，其防洪评价报告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批。

附件：《国能宁夏六盘山电厂 2 ×1000MW机组扩建工程铁

路专用线涉河建筑物防洪评价报告审查意见》

固原市审批服务管理局

2024年 6月 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水务局，原州区水务局。

固原市审批服务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6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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